
山 东 省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

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
征集第一批国家标准样品试点项目的通知

各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，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《关于征集第一批国家标准样品

试点项目的通知》（国标委发〔2021〕20 号）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，

详见附件），现组织征集我省第一批国家标准样品试点项目，有

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条件

试点工作主要面向国家标准样品研复制机构和应用机构，以

及具有相应工作基础和资质条件的相关机构征集试点备选项目。

申报单位应符合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《通知》要求的基本条件。

二、申报程序

国家标准样品试点项目申请由申报单位自愿提出，将申报材

料报各市市场监管局，由各市市场监管局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，

并报省市场监管局。

三、申报要求

请各市市场监管局将申报材料，包括《国家标准样品试点申

报书》（纸质版一式两份）于 2021 年 8 月 16 日前报送至省局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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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化处，同时电子版发至指定邮箱。

联系人：潘爱娟

联系电话：0531-88527379

邮箱：sdbzh@shandong.cn

地址：山东省济南市燕子山路 43 号，邮编：250014。

附件：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征集第一批国家标准样品

试点项目的通知

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1 年 8 月 5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mailto:sdbzh@shandong.cn


- 3 -

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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